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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ＹＪ／Ｔ４３《应急专用数字集群（ｅＰＤＴ）通信系统技术规范》第１部分。ＹＪ／Ｔ４３已经发布
了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总体要求；
———第２部分：公网对讲系统融合。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科技和信息化司业务管理、政策法规司统筹管理。
本文件由全国应急管理与减灾救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０７）技术归口及咨询。
本文件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大数据中心、北京华通专业无线通信技术创新联盟、北京中兴高达通

信技术有限公司、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七一二移动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市万格数码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维德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海格恒通专网科技有限
公司、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袁蓉、赵国超、房玉东、李攀、田丽、黄雅蕾、蒋晶晶、黄俊植、胡斌、郭伟、蒋庆生、
高凌、苑永霞、马富君、卓安生、孙安宅、孙鹏飞、蔡杰、秦嗣波、刘君、黎平、刘祖荣、涂书忠、史浩、梁家海、
张孔、白龙。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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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规范应急管理体系中应急专用数字集群（ｅＰＤＴ）通信系统的技术体制，统一不同厂家设备的功能
特性、性能指标和接口协议，满足应急无线通信业务需求，推动应急管理体系的无线通信系统建设，特制
定《应急专用数字集群（ｅＰＤＴ）通信系统技术规范》。《应急专用数字集群（ｅＰＤＴ）通信系统技术规范》拟
由八个部分构成。

———第１部分：总体要求。目的在于规范ｅＰＤＴ通信系统的系统构成、接口要求、系统互联要求。
———第２部分：公网对讲系统融合。目的在于规范ｅＰＤＴ通信系统和公网对讲系统的融合架构、功

能和接口要求。
———第３部分：交换控制中心与基站间接口。目的在于规范ｅＰＤＴ通信系统中交换控制中心与集

群基站间接口要求。
———第４部分：终端。目的在于规范ｅＰＤＴ通信系统中终端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第５部分：窄带自组网系统。目的在于规范ｅＰＤＴ通信系统中窄带自组网的系统组成、功能和

性能要求。
———第６部分：集群同频同播系统。目的在于规范ｅＰＤＴ通信系统中集群同频同播系统的系统构

成、技术特性、组网要求和互联要求。
———第７部分：集群移动站。目的在于规范ｅＰＤＴ通信系统中集群移动站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第８部分：测试方法。目的在于规范ｅＰＤＴ通信系统的功能、性能、接口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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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专用数字集群（犲犘犇犜）通信系统
技术规范　第１部分：总体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应急专用数字集群（ｅＰＤＴ）通信系统的系统构成和接口要求、系统技术要求、频率资
源、地址与识别码、系统互联、系统安全要求、电气安全要求、电源适应性要求、机械结构要求、环境和电
磁兼容要求、可靠性要求、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应急专用数字集群（ｅＰＤＴ）通信系统的总体规划、网络设计、设备开发、生产、工程建
设和验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３８３６．１　爆炸性环境　第１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ＧＢ／Ｔ３８３６．４　爆炸性环境　第４部分：由本质安全型“ｉ”保护的设备
ＧＢ／Ｔ１３４２６　数字通信设备的可靠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５５４０　陆地移动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ＧＢ／Ｔ３４９９１　基于１２．５ｋＨｚ信道的时分多址（ＴＤＭＡ）专用数字集群通信系统　空中接口物理层

及数据链路层技术规范
ＧＢ／Ｔ３４９９２　基于１２．５ｋＨｚ信道的时分多址（ＴＤＭＡ）专用数字集群通信系统　空中接口呼叫控

制层技术规范
ＧＡ／Ｔ１３６４　警用数字集群（ＰＤＴ）通信系统　互联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犲犘犇犜交换控制中心　犲犘犇犜狊狑犻狋犮犺犮狅狀狋狉狅犾犮犲狀狋犲狉
应急专用数字集群通信系统的交换控制中心，提供业务交换、用户管理、业务承载的功能。

３．２
集群基站　狋狉狌狀犽犻狀犵狊狋犪狋犻狅狀
提供集群无线接入服务的固定基础设施。

３．３
集群移动站　狋狉狌狀犽犻狀犵犿狅犫犻犾犲狊狋犪狋犻狅狀
提供集群无线接入服务的移动基础设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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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同频同播　犮狅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犪狀犱狊犻犿狌犾犮犪狊狋
同一业务会话中的基站使用相同的工作频率和时隙的集群工作方式。

３．５
同频同播基站　犮狅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犪狀犱狊犻犿狌犾犮犪狊狋狊狋犪狋犻狅狀
提供同频同播无线接入服务的固定基础设施。

３．６
鉴权中心　犪狌狋犺犲狀狋犻犮犪狋犻狅狀犮犲狀狋犲狉
负责与终端进行鉴权的安全实体。

４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ｅＰＤＴ：应急专用数字集群（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ｕｎｋｉｎｇ）
ＦＧＮ：组呼队号（ＦｌｅｅｔＧｒｏｕｐＮｕｍｂｅｒ）
ＦＩＮ：单呼队号（Ｆｌｅｅｔ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ＦＯＡＣＳＵ：手动摘机呼叫（ＦｕｌｌＯｆｆＡｉｒＣａｌｌＳｅｔＵｐ）
ＧＮ：组呼用户号（Ｇｒｏｕｐ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单呼用户号（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ＬＡＩ：无线位置识别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ＴＢＦ：平均无故障时间（ＭｅａｎＴｉ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ｉｌｕｒｅ）
ＮＡＩ：全网地域识别码（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ｒｅａ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ＮＰ：用户号码的区号（ＮｕｍｂｅｒＰｒｅｆｉｘ）
ＮＶＯＣ：窄带语音编解码器（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ＶＯＣｏｄｅｒ）
ＮＺＩ：全网区域识别码（ＮｅｔｗｏｒｋＺｏｎ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ＡＣＳＵ：自动摘机呼叫（ＯｆｆＡｉｒＣａｌｌＳｅｔＵｐ）
ＰＴＴ：压下讲话（ＰｕｓｈＴｏＴａｌｋ）
ｐＳＩＰ：ＰＤＴ会话初始协议（ＰＤＴ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ＳＧＩ：短组呼号码（ＳｈｏｒｔＧｒｏｕｐ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ＳＩ：短单呼号码（Ｓｈｏｒｔ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ＵＩＤ：用户识别码（Ｕｓ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５　系统构成和接口要求

５．１　系统构成

５．１．１　系统架构

　　ｅＰＤＴ通信系统由网络基础设施和终端设备构成，终端设备包括调度台和移动台，系统架构见
图１。

２

犢犑／犜４３．１—２０２６



　　注：实线表示有线链路，虚线表示无线链路。
图１　犲犘犇犜通信系统架构

５．１．２　网络基础设施

ｅＰＤＴ通信系统的网络基础设施由ｅＰＤＴ交换控制中心、同频同播控制器、同频同播基站、集群基
站、集群移动站、窄带自组网、鉴权中心组成。ｅＰＤＴ交换控制中心、集群基站、集群移动站构成集群系
统。ｅＰＤＴ交换控制中心、同频同播控制器、同频同播基站构成集群同频同播系统。

网络基础设施各组成部分功能如下：
ａ）　ｅＰＤＴ交换控制中心实现移动性管理、语音和数据交换、网络管理、调度服务、互联互通等

功能；
ｂ）同频同播控制器实现协调多基站同频同播运行及集群通信管理的功能；
ｃ）同频同播基站采用同频同播技术，为终端提供无线覆盖，支持终端接入，实现语音和数据传输

的功能；
ｄ）集群基站为终端提供无线覆盖，支持终端接入，实现语音和数据传输的功能；
ｅ）集群移动站内置交换中心单元，具备移动性管理能力，支持终端接入，实现语音和数据传输的

功能；
ｆ）窄带自组网实现动态拓扑构建、节点设备自动接入等功能；
ｇ）鉴权中心实现ｅＰＤＴ通信系统与终端间双向认证的功能。

５．１．３　终端设备

５．１．３．１　移动台

　　移动台是通过空中接口和网络基础设施相连的终端设备，包括以下设备：
ａ）　手持台：便于携带（手提或佩戴）且由电池供电的终端设备；
ｂ）车载台：在车、船等交通工具上安装且由外部供电的终端设备。

５．１．３．２　调度台
调度台是具有调度功能的终端设备。

５．２　接口要求

ｅＰＤＴ通信系统的相关接口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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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Ｃ接口实现集群基站和ｅＰＤＴ交换控制中心的连接；
ｂ）ＰＧ接口实现集群移动站和ｅＰＤＴ交换控制中心的连接，符合ＧＡ／Ｔ１３６４的规定；
ｃ）ＳＣ接口实现同频同播控制器和ｅＰＤＴ交换控制中心的连接，符合ＧＡ／Ｔ１３６４的规定，并支持

同频同播业务的建立和释放；
ｄ）ＢＣＳ接口实现同频同播基站和同频同播控制器的连接；
ｅ）Ｓｔ接口实现窄带自组网与ｅＰＤＴ交换控制中心的连接；
ｆ）ＳＥ接口实现鉴权中心和ｅＰＤＴ交换控制中心的连接；
ｇ）ＤＣ接口实现调度台和ｅＰＤＴ交换控制中心的连接。

６　系统技术要求

６．１　基本技术体制

６．１．１　信道划分

　　信道应采用频率和时间分割的方法划分。频率分割应在３７０ＭＨｚ～３９０ＭＨｚ频段内按１２．５ｋＨｚ
信道间隔划分载波信道，其他频段按照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应采用时分复用／时分多
址（ＴＤＭＡ）技术划分时隙信道，每载波为两个时隙。

６．１．２　调制方式
调制方式采用四电平频移键控。

６．１．３　调制速率
调制速率为４８００符号／秒，每个符号应由２ｂｉｔ组成。

６．１．４　语音编解码
语音编解码格式为ＮＶＯＣ，明文速率为２．４ｋｂｐｓ，密文速率为２．２ｋｂｐｓ。

６．２　系统基本业务

６．２．１　终端业务

　　终端之间应能提供完整的端到端通信，应支持语音和数据业务。

６．２．２　承载业务
终端与网络接口之间应能提供信号传输，应支持语音和数据业务。

６．３　空中接口
空中接口的物理层及数据链路层应符合ＧＢ／Ｔ３４９９１的规定。空中接口的呼叫控制层应符合ＧＢ／

Ｔ３４９９２的规定。

６．４　功能

６．４．１　功能定义

６．４．１．１　登记

　　登记是移动台向系统发起入网请求及确认过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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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１．２　去登记
去登记是移动台向系统发出退出系统的通知过程。

６．４．１．３　心跳
心跳是通信双方检测链路通断状态的过程。

６．４．１．４　鉴权
鉴权是验证通信参与方身份合法性的过程。

６．４．１．５　漫游
漫游是在由多个基站联网的系统中，移动台在归属基站以外的基站进行登记和继续使用系统提供

业务的功能。

６．４．１．６　语音单呼
语音单呼是移动台与其他终端之间建立的一种点对点的双向语音呼叫，呼叫的参与方只有主叫和

被叫两方。移动台之间的语音单呼分为ＦＯＡＣＳＵ和ＯＡＣＳＵ两种。

６．４．１．７　语音组呼
语音组呼是由一个移动台或者调度台发起，多个移动台参与的点对多点的语音呼叫。

６．４．１．８　组呼迟入
组呼建立后至结束之前，控制信道周期广播该组呼的建立信息，以保证刚开机或刚从其他基站漫游

到该基站或刚从其他通话组释放出来的移动台能参与这个尚未结束的组呼。

６．４．１．９　组呼并入
组呼建立后至结束之前，某移动台呼叫这个已经建立的通话组，系统将该移动台作为被叫并入到已

经建立的组呼。

６．４．１．１０　广播呼叫
广播呼叫是一种特殊的语音组呼，呼叫建立后在业务信道上只有主叫终端具备发射权限，被叫终端

只有接收权限。

６．４．１．１１　紧急呼叫
紧急呼叫是终端在紧急情况下发起的一种特殊呼叫，具有最高优先级，当无信道资源时，系统会释

放其他低级别呼叫的信道资源供紧急呼叫使用。

６．４．１．１２　优先呼叫
优先呼叫是系统繁忙时优先获取资源的呼叫，获取资源的方式包括抢占低优先级呼叫的信道或在

排队队列中插队。

６．４．１．１３　报警
报警是在紧急情况下用户通过操作移动台设备上的特殊按钮，在系统控制信道上向预先设置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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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台或者调度台发送预定义的状态消息，通知其他移动台或者调度台该用户正处于紧急危险的状态。

６．４．１．１４　环境侦听
环境侦听是调度台向移动台发起的一种特殊呼叫，用于监听移动台周边的环境声音。如果移动台

用户进行呼出操作（包括发短消息等），环境侦听应自动结束，并返回控制信道。调度台可随时结束一个
由其建立的环境侦听呼叫。

６．４．１．１５　监听
监听是授权终端获取指定的移动台、通话组或者信道上的语音的过程。

６．４．１．１６　讲话方身份识别
讲话方身份识别是在语音呼叫的过程中，语音接听方利用随路信令或者嵌入信令识别当前讲话方

身份的过程。

６．４．１．１７　插话
插话是调度台在监听或参与语音通话的过程中，强制中断正在进行的讲话，夺取讲话权进行讲话的

过程。

６．４．１．１８　强拆
强拆是系统强制中断正在进行的呼叫并释放其所占用相应资源的过程。

６．４．１．１９　越区切换
越区切换是移动台在语音通话过程中切换基站且保证正在进行的业务不间断的过程。

６．４．１．２０　通话限时
通话限时是系统控制终端进行语音呼叫时允许的最大持续时间的功能，包括单次按讲限时和单次

呼叫总时长限时。

６．４．１．２１　犘犜犜授权

ＰＴＴ授权是为了避免语音碰撞而规定的讲话权申请以及分配控制的过程，只有获得讲话权的移动
台才能发射语音。

６．４．１．２２　遥毙
遥毙是授权网管终端或调度台利用空口信令禁用移动台的过程，被遥毙的移动台应失去所有操作

功能。

６．４．１．２３　遥晕
遥晕是授权网管终端或调度台利用空口信令禁用移动台的过程，被遥晕的移动台应不能发起或者

接收任何网络的服务（包括各类呼叫、短消息等业务），但应保留登记、去登记、鉴权、复活和数据上拉服
务（例如，卫星定位信息上拉服务等），用于帮助寻找丢失的移动台。

６．４．１．２４　复活
复活是授权网管终端或调度台利用空口信令解禁被遥晕移动台的过程。复活后移动台应恢复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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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工作状态。

６．４．１．２５　动态重组
动态重组是授权网管终端或调度台利用空口信令向目标移动台临时增加通话组的过程，移动台新

增通话组在收到删除该通话组的信令前应一直有效。授权的网管终端或调度台应支持通过空口信令将
目标移动台中的通话组删除。

６．４．１．２６　呼叫限制
呼叫限制是系统对移动台的呼叫权限的控制，通过设置权限从而限制其呼叫功能，移动台只能进行

权限范围内的呼叫，超过权限范围的呼叫应被系统拒绝。

６．４．１．２７　状态消息
状态消息是移动台之间或移动台与调度台之间，利用控制信道传递７ｂｉｔ消息编码的过程。状态消

息可以是点对点的单呼或点对多点的组呼。

６．４．１．２８　短消息
短消息是移动台之间或移动台与调度台之间，利用控制信道传递有限长度消息的过程，单条短消息

的长度应不大于２３个汉字。短消息可以是点对点的单呼或点对多点的组呼。

６．４．１．２９　设备自定位
设备自定位是设备支持自身定位的能力。

６．４．１．３０　卫星定位信息传输
卫星定位信息传输是移动台利用空口信令传送该移动台卫星定位信息的过程。

６．４．１．３１　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是为保证系统正常运行而进行的参数配置、运行状态监控、用户档案管理等操作。网络管

理至少应具备用户管理、配置管理、故障管理、性能管理和安全管理等功能。

６．４．１．３２　端到端安全
端到端安全是对发送端和接收端之间传输的信息进行全程保护的安全机制，包括端到端语音加密

及端到端数据安全。

６．４．１．３３　功率控制
功率控制通过空口信令调整移动台的发射功率，达到保障通信效果和降低移动台功耗的目的。

６．４．１．３４　包容呼叫
包容呼叫是移动台在已经建立呼叫的业务信道上发起的，将其他目标移动台拉入当前业务信道通

话的呼叫。

６．４．１．３５　呼叫转移
呼叫转移是将来电转移到预先设定的其他号码上的业务。呼叫转移可由自身或第三方设置和取

消，转移分为无条件转移和有条件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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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１．３６　繁忙排队
繁忙排队是当系统业务信道资源全忙时，系统将新发起的呼叫排入呼叫等待队列，待系统有空闲资

源时对等待队列中的呼叫进行处理的过程。

６．４．１．３７　限定基站呼叫
限定基站呼叫是利用参数配置限定呼叫参与基站的范围，配置范围外的基站不参与该呼叫。

６．４．１．３８　拓扑能力
拓扑能力是窄带自组网设备可根据实际通信环境组成不同拓扑结构的网络的能力。

６．４．１．３９　网络自组织
网络自组织是指窄带自组网具备自动构建延伸网络的能力，可依据工作情况自动调整网络拓扑。

６．４．２　功能要求

ｅＰＤＴ通信系统功能要求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犲犘犇犜通信系统功能要求

编号 系统功能 集群系统
（不包括集群移动站）集群同频同播系统 集群移动站

（连接ｅＰＤＴ交换控制中心）
窄带自组网

０１ 登记 ● ● ● —
０２ 去登记 ● ● ● —
０３ 心跳 ● ● ● —
０４ 鉴权 ● ● ● —
０５ 漫游 ● ● ● —
０６ 语音单呼 ● ● ● —
０７ 语音组呼 ● ● ● ●
０８ 组呼迟入 ● ● ● —
０９ 组呼并入 ● ○ ● —
１０ 广播呼叫 ● ● ● —
１１ 紧急呼叫 ● ● ● —
１２ 优先呼叫 ○ ○ ○ —
１３ 报警 ● ● ● —
１４ 环境侦听 ● ● ● —
１５ 监听 ● ● ● —
１６ 讲话方身份识别 ● ● ● —
１７ 插话 ● ● ● —
１８ 强拆 ● ● ● —
１９ 越区切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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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编号 系统功能 集群系统
（不包括集群移动站）集群同频同播系统 集群移动站

（连接ｅＰＤＴ交换控制中心）
窄带自组网

２０ 通话限时 ● ● ● —
２１ ＰＴＴ授权 ● ● ● —
２２ 遥毙 ● ● ● —
２３ 遥晕 ● ● ● —
２４ 复活 ● ● ● —
２５ 动态重组 ● ● ● —
２６ 呼叫限制 ● ● ● —
２７ 状态消息 ● ● ● —
２８ 短消息 ● ● ● ●
２９ 设备自定位 — — ● ●
３０卫星定位信息传输 ● ● ● ●
３１ 网络管理 ● ● ● —
３２ 端到端安全 ○ ○ ○ —
３３ 功率控制 ○ ○ ○ —
３４ 包容呼叫 ○ ○ ○ —
３５ 呼叫转移 ○ ○ ○ —
３６ 繁忙排队 ○ ○ ○ —
３７ 限定基站呼叫 ● — — —
３８ 拓扑能力 — — — ●
３９ 网络自组织 — — — ●
　　注：“●”表示必选功能，“○”表示可选功能，“—”表示不适用。

７　频率资源

７．１　工作频段

　　ｅＰＤＴ通信系统使用３７０ＭＨｚ～３９０ＭＨｚ频段中的３９对频率，上下行频率规划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上行频率为３７２．０８７５ＭＨｚ～３７５．８１２５ＭＨｚ；
ｂ）下行频率为３８２．０８７５ＭＨｚ～３８５．８１２５ＭＨｚ。

７．２　频率编号规则

ｅＰＤＴ通信系统频率间隔为１２．５ｋＨｚ。应急频率编号应符合附录Ａ的规定。
下行频率犉犱狀为

犉犱狀＝３５８．０００＋狀×０．０１２５ …………………………（１）
式中：
狀———信道号，取值范围为１９２７～２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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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频率的单位为兆赫（ＭＨｚ）。
上行频率犉狌狀为

犉狌狀＝犉犱狀－１０ …………………………（２）
式中：
上行频率的单位为兆赫（ＭＨｚ）。

７．３　频率分组
集群频率宜按照无三阶互调的组合分成若干组使用，每组频率没有邻频关系，最小频率间距应满足

合路器的要求。腔体合路器最小频率间隔应为２５０ｋＨｚ，软合路设备最小频率间隔应为５０ｋＨｚ。

８　地址与识别码

８．１　系统参数

８．１．１　网络规模参数

　　网络规模参数用于识别网络的规模，包括巨型网络、大型网络、小型网络和微型网络，网络规模定义
应符合ＧＢ／Ｔ３４９９２的规定。ｅＰＤＴ通信系统应选用大型网络。

８．１．２　犔犃犐
移动台通过ＬＡＩ识别已经注册或即将注册的无线基站位置，ＬＡＩ共１２ｂｉｔ，由省级码（省、自治区、

直辖市）（Ｚｏｎｅ）、地市码（ＬＡＩａ）和基站码（ＬＡＩｂ）三段组成。地理位置不相邻的基站的ＬＡＩ可复用，同
一地市下的基站的ＬＡＩ不宜复用，ＬＡＩ结构见图２。

图２　犔犃犐结构

ＬＡＩ中的省级码（Ｚｏｎｅ）的分配应符合表２的规定。地市码和基站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
分配，地理位置相邻的地市不应使用相同的地市码。

表２　省级码（犣狅狀犲）分配

省级码（Ｚｏｎｅ） 省级行政区

００２
青海省、江西省、辽宁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南省、云南省、重庆市、海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海市、台湾地区

０１２
内蒙古自治区、湖南省、四川省、江苏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福建省、天津
市、澳门特别行政区

１０２ 西藏自治区、河北省、吉林省、贵州省、陕西省、广东省、安徽省
１１２ 甘肃省、山东省、山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黑龙江省、湖北省、浙江省、北京市

８．１．３　犖犣犐
ＮＺＩ标识全网内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区域编号，共６ｂｉｔ。ＮＺＩ分配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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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犖犣犐分配

省／自治区／直辖市 ＮＺＩ编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ＮＺＩ编号
北京市 １
天津市 ２
上海市 ３
重庆市 ４
河北省 ５
山西省 ６

内蒙古自治区 ７
辽宁省 ８
吉林省 ９
黑龙江省 １０
江苏省 １１
浙江省 １２
安徽省 １３
福建省 １４
江西省 １５
山东省 １６
河南省 １７

湖北省 １８
湖南省 １９
广东省 ２０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２１
海南省 ２２
四川省 ２３
贵州省 ２４
云南省 ２５

西藏自治区 ２６
陕西省 ２７
甘肃省 ２８
青海省 ２９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３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３１

香港特别行政区 ３２
澳门特别行政区 ３３
台湾地区 ３４

８．１．４　犖犃犐
ＮＡＩ标识全网内的各地市级行政地域编号，共９ｂｉｔ。ＮＡＩ的范围为０～５１１，其中０～３１预留，５１１

用于特殊网关。
　　注：ＮＡＩ具体由各地自行规划，原则上使用不同的ＮＡＩ。

８．２　终端编号及地址

８．２．１　空中接口终端地址

　　使用ＵＩＤ作为ｅＰＤＴ空中接口终端地址。ＵＩＤ采用二进制表示方式，长度为２４ｂｉｔ，其中附加
１ｂｉｔ用于指示ＵＩＤ为单呼或组呼地址。ＵＩＤ结构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表４　犝犐犇结构

分类 ＮＡＩ ＳＳＩ／ＳＧＩ
长度 ９ｂｉｔ １５ｂｉｔ

　　注：ＵＩＤ为０时表示空号（ＮＵ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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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ＰＤＴ空中接口终端地址范围为１０４８５７６（１０００００１６）～１６７７７２１５（ＦＦＦＦＦＦ１６），ＮＡＩ和ＳＳＩ／ＳＧＩ范
围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犖犃犐和犛犛犐／犛犌犐范围

分类 ＮＡＩ ＳＳＩ／ＳＧＩ

长度 ９ｂｉｔ １５ｂｉｔ

范围 ３２～５１１ １～７ＦＦＦ１６

８．２．２　犖犘与犖犃犐的对应关系
在全国范围内，按地级行政区域分配ｅＰＤＴ通信系统用户号码区号ＮＰ。ＮＰ和ＮＡＩ的关系为

ＮＰ＝ＮＡＩ＋２９６ …………………………（３）
式中：
ＮＡＩ取值范围为３２～５１０。

８．２．３　单呼号码

８．２．３．１　犛犛犐
　　ＳＳＩ长度为１５ｂｉｔ，采用十进制表示，范围为０～３２７６７，其中０为空号；１～３２２００为短单呼用户地
址，３２２０１～３２７６７为短特殊呼叫地址。

８．２．３．２　段队单呼号码
完整的段队单呼号码为８位，编码方式为ＮＰ（３位）＋ＦＩＮ（２位）＋ＩＮ（３位）。
５位段队单呼号码编码方式为ＦＩＮ（２位）＋ＩＮ（３位）。
３位段队单呼号码编码方式为ＩＮ（３位）。
ＦＩＮ范围为２０～８９，每个区号内共７０个单呼队。
在２０～４１ＦＩＮ内每个队号包含７００个ＩＮ，取值范围为２００～８９９。
在４２～８９ＦＩＮ内每个队号包含３５０个ＩＮ，取值范围为２００～５４９。

８．２．３．３　犛犛犐与段队单呼号码的关系
相同ＮＰ内具有相同的段队结构。
当ＦＩＮ＝２０～４１时，ＳＳＩ与ＦＩＮ和ＩＮ的关系为

ＳＳＩ＝（ＦＩＮ－２０）×７００＋（ＩＮ－２００）＋１…………………………（４）
当ＦＩＮ＝４２～８９时，ＳＳＩ与ＦＩＮ和ＩＮ的关系为

ＳＳＩ＝（ＦＩＮ－４２）×３５０＋（ＩＮ－２００）＋１５４０１…………………………（５）

８．２．４　组呼号码

８．２．４．１　犛犌犐
　　ＳＧＩ长度为１５ｂｉｔ，采用十进制表示，范围为０～３２７６７。其中０为空号，１～１７０００为组呼用户号码，
３２７６７为全呼号码，其他地址保留。

８．２．４．２　段队组呼号码

ｅＰＤＴ的段队组呼号码编码应采用段队组呼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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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组呼号码为８位，编码方式为ＮＰ（３位）＋ＦＧＮ（２位）＋ＧＮ（３位）。
５位段队组呼号码编码方式为ＦＧＮ（２位）＋ＧＮ（３位）。
３位段队组呼号码编码方式为ＧＮ（３位）。
ＦＧＮ范围为２０～８９，每个区号内共７０个组呼队。
ＧＮ范围为９００～９９９，每个组呼队内包含１００个组呼号。
每个区号内段队组呼号码总数是７０００个。
段队组呼对应的短组呼地址范围为１～７０００。

８．２．４．３　犛犌犐与段队组呼号码的关系
相同ＮＰ内具有相同的段队结构。ＳＧＩ与ＦＧＮ和ＧＮ之间的关系为

ＳＧＩ＝（ＦＧＮ－２０）×１００＋（ＧＮ－９００）＋１…………………………（６）

９　系统互联

９．１　犲犘犇犜交换控制中心间互联

９．１．１　对等的系统互联网络架构

　　ｅＰＤＴ交换控制中心之间的互联应支持对等的系统互联网络架构，对等的系统互联网络架构示例
见图３。对等的系统互联信令应符合ＧＡ／Ｔ１３６４的规定。

图３　对等的系统互联网络架构示例

９．１．２　网络联络地址
应支持根据终端的ＮＡＩ解析出其归属网络，并获取其归属网络的联络地址。

９．１．３　互联语音传输协议
互联语音传输应支持ＲＴＰ协议，ＲＴＰ协议承载的语音应支持ＮＶＯＣ格式。

９．２　犲犘犇犜交换控制中心与集群移动站之间的互联

ｅＰＤＴ交换控制中心和集群移动站之间应支持通过ＰＧ接口实现互联。

９．３　犲犘犇犜交换控制中心与窄带自组网之间的互联

ｅＰＤＴ交换控制中心和窄带自组网之间应支持通过Ｓｔ接口实现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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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系统安全要求

集群系统、集群同频同播系统应支持鉴权，支持端到端安全。
端到端安全包括端到端语音安全及端到端数据安全。
端到端语音安全的语音时序、端到端加密控制帧、端到端数据安全的数据时序、端到端加密数据头

应符合ＧＢ／Ｔ３４９９１的规定。

１１　电气安全要求

接入交流２２０Ｖ供电的ｅＰＤＴ通信系统中的设备符合以下电气安全规定。
ａ）　绝缘电阻。电源输入端子和机壳之间（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

和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应不小于１００ＭΩ，在潮湿环境条件下应不小于
２ＭΩ。

ｂ）介电强度。除使用低压元器件的电子、电气电路或另有规定外，电源输入端子与机壳之间（电
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以及其他有绝缘要求的载流
电路与机壳之间施加１５００Ｖ试验电压，历时１ｍｉｎ，不应发生击穿、飞弧和闪烁等现象。

ｃ）泄漏电流应不大于５ｍＡ。

１２　电源适应性要求

ｅＰＤＴ通信系统中的设备的电源适应性符合以下规定：
ａ）　当电源电压在额定值的９０％～１１０％（地面室内固定式设备）或８５％～１２０％（车载式和便携式

设备）时，设备性能指标不应劣化；
ｂ）当电源电压为额定值的８０％时，设备应具备正常工作能力；
ｃ）当设备在室内地面固定且输入电压为额定值的１１５％时，设备不应发生损坏；
ｄ）当交流电源频率在额定值的９５％～１０５％范围内变化时，设备性能指标不应劣化。

１３　机械结构要求

１３．１　结构

　　结构上不应有尖峰、毛刺及刀边。组装、焊接、铆装等应牢靠安全。

１３．２　表面温度
在一般环境适应性规定的室内、室外最高环境温度下工作的设备，传导性暴露表面（包括有薄覆盖

层的金属表面）的温度，应不超过５５℃。

１４　环境和电磁兼容要求

１４．１　一般环境适应性

　　ｅＰＤＴ通信系统中的设备在以下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ａ）　室内使用条件：

４１

犢犑／犜４３．１—２０２６



１）　工作温度：５℃～４０℃。
２）　相对湿度：３０％～８５％。

ｂ）室外使用条件：
１）　工作温度：２０℃～５５℃。
２）　相对湿度：３０％～９３％。

ｅＰＤＴ通信系统中的设备贮存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贮存温度：４０℃～６５℃。
ｂ）相对湿度：不大于９３％。

１４．２　危险环境适应性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中工作的手持台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３６．１和ＧＢ／Ｔ３８３６．４的规定。
在可燃性粉尘环境中工作的手持台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３６．１的规定。

１４．３　电磁兼容性

１４．３．１　静电释放

　　ｅＰＤＴ通信系统中的设备应符合以下防静电规定：
ａ）　所有接口端子有释放静电的接地通路；
ｂ）设备做静电放电模拟试验，试验后所有功能正常。

１４．３．２　电磁兼容性

ｅＰＤＴ通信系统中的设备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５４０的规定。

１５　可靠性要求

ｅＰＤＴ通信系统中的设备的基本可靠性指标为产品的ＭＴＢＦ，ＭＴＢＦ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４２６的规定。

１６　证实方法

通过专用测试平台、查验系统、查阅规划设计文件等方式，检测系统构成和接口、技术体制和业务功
能、频率、地址与识别码、互联架构、系统安全特性，证实本文件要求。

通过查验系统中的设备与ＧＢ／Ｔ３８３６．１、ＧＢ／Ｔ３８３６．４、ＧＢ／Ｔ１３４２６、ＧＢ／Ｔ１５５４０的符合性，证实
本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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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应急频率编号

　　应急频率编号应符合表Ａ．１的规定。
表犃．１　应急频率编号表

应急频率编号 频率
ＭＨｚ

应急频率编号 频率
ＭＨｚ

１９２７ ３７２．０８７５／３８２．０８７５
１９２８ ３７２．１０００／３８２．１０００
１９４１ ３７２．２６２５／３８２．２６２５
１９６７ ３７２．５８７５／３８２．５８７５
１９６８ ３７２．６０００／３８２．６０００
１９６９ ３７２．６１２５／３８２．６１２５
１９７１ ３７２．６３７５／３８２．６３７５
１９８５ ３７２．８１２５／３８２．８１２５
１９８９ ３７２．８６２５／３８２．８６２５
２００５ ３７３．０６２５／３８３．０６２５
２００８ ３７３．１０００／３８３．１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３７３．２３７５／３８３．２３７５
２０２３ ３７３．２８７５／３８３．２８７５
２０２５ ３７３．３１２５／３８３．３１２５
２０２７ ３７３．３３７５／３８３．３３７５
２０４１ ３７３．５１２５／３８３．５１２５
２０４２ ３７３．５２５０／３８３．５２５０
２０４５ ３７３．５６２５／３８３．５６２５
２０５４ ３７３．６７５０／３８３．６７５０
２０５５ ３７３．６８７５／３８３．６８７５

２０５７ ３７３．７１２５／３８３．７１２５
２０５９ ３７３．７３７５／３８３．７３７５
２０６１ ３７３．７６２５／３８３．７６２５
２０６３ ３７３．７８７５／３８３．７８７５
２０９２ ３７４．１５００／３８４．１５００
２０９６ ３７４．２０００／３８４．２０００
２１１７ ３７４．４６２５／３８４．４６２５
２１１９ ３７４．４８７５／３８４．４８７５
２１２８ ３７４．６０００／３８４．６０００
２１４９ ３７４．８６２５／３８４．８６２５
２１７９ ３７５．２３７５／３８５．２３７５
２１８０ ３７５．２５００／３８５．２５００
２１９１ ３７５．３８７５／３８５．３８７５
２１９４ ３７５．４２５０／３８５．４２５０
２２０３ ３７５．５３７５／３８５．５３７５
２２０５ ３７５．５６２５／３８５．５６２５
２２０７ ３７５．５８７５／３８５．５８７５
２２２１ ３７５．７６２５／３８５．７６２５
２２２５ ３７５．８１２５／３８５．８１２５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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